
夜夜间间驾驾车车出出行行，，安安全全意意识识不不可可少少

做好驾驶员队伍的管理是防
止事故发生的源头，也是确保道路
交通安全的根本。为此，交警部门
要积极对辖区驾驶员进行核查登
记，按照属地划分原则，将安全教
育活动分配到辖区各驻地中队，定
期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同时，
利用交通安全学校这一有利阵地，
以及车辆年审的时机，对驾驶员进
行交通安全教育，做到不留死角，
落实到人。同时，积极利用媒体对
夜间行车带来的危害进行宣传，利
用血淋淋的案例进行以案说法，使
驾驶员从内心感受到夜间行车不
遵守交通法规带来的危害。

发挥科技装备，提高夜间道路
管控效率。夜间交通安全管理是一
项重要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要把
所有的装备和设备投到实战当中，
发挥所有科技装备的作用。尤其是
要发挥一些科技装备的优势，走科
技强警之路，结合辖区道路交通安
全状况，在辖区内开展有力的管
控，确保夜间道路交通的有效管
控。

加大夜间管理力度，严查各种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针对夜间超速
行驶、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交通
违法行为严重的现象，公安交管部
门要积极采取措施，认真加以整
治。一是合理安排警力，把有限的
警力合理布置，做到劳逸结合，即
要保证夜间路面上巡逻的次数和
密度，要保证民警精力和体力得到
调整，防止打疲劳战；二是要采取
交叉式的巡逻方法，形成互补，把
巡逻的重点时段放在零点以后，保
证路面不漏管、不失控；三是利用
数码相机、酒精检测仪、摄像机等
科技产品，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取
证，使违法驾驶员真正从心理上受
到震慑，自觉改正不良习惯，认真
遵守交通法规，防止违法行为继续
发生带来的严重后果。

夜间行车
交警有话说

1 开车疲劳不能硬撑

夜间驾驶车辆，驾驶
员容易进入疲劳状态，尤
其是下半夜，由于受人体

“生物钟”的影响，一些驾
驶员在驾车时极易进入瞌
睡状态。

记者对此采访了私家
车车主于先生，他告诉记
者：“由于视线变化小、外

界信息变化少，夜间开车
的时候随着驾驶时间的延
长比较容易打瞌睡。驾驶
员一旦疲劳，进入了瞌睡
状态，接受到外界有关信
息的刺激就小，对外界的
感应也就弱，随之自制力、
注意力就会下降，对沿路
交通信息反应就会迟钝，

从而影响驾驶员操作方向
盘、油门、制动以及对意外
情况的处置，一旦出现突
发情况，就会有可能造成
不应有的悲剧。所以说，夜
间开车一定不要疲劳驾
驶，觉得自己很乏力就停
下车来稍作休息，千万不
能硬撑。”

2 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现在的物质生活已得
到很大的改善，一般城市
夜间各饭店、酒吧、KTV等
场所灯红酒绿，有饮酒尽
兴的、有借酒浇愁的、有舍
命陪酒的。同时，“用酒解
困”之说使得很多劳累工
作了一天的人举起了酒
杯，另外，有部分人则认为
喝几杯啤酒算作解渴……
如此种种，造就了路上的

“隐形杀手”。
另一位车主成先生跟

记者说道：“我喝酒从来不
开车，开车绝不喝酒，这是

必须要坚持的原则。”医学
研究发现，喝酒后开车，首
先是酒精对人的脑部起到
麻醉作用，往往会出现触觉
能力降低，不能正常控制油
门、刹车以及方向盘；其次
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会降
低，对光、声刺激反应时间
延长，本能反射动作时间也
相应延长，感觉器官和运动
器官的眼、手、脚之间配合
功能发生障碍，无法正确判
断车的速度，会车时车与车
之间的安全距离；再就是视
觉障碍，饮酒后可使眼的视

力暂时受损，视像不稳，辨
色能力下降，不能发现正确
交通信号、标志标线及行人
动态，视像模糊，双眼只盯
着前方目标，对处于视野
边缘的危险隐患难以发
现；还有些人酒后开车会
出现心理变态、狂躁，在酒
精的刺激下，时常过高估
计自己驾车技术，对旁人
的提醒、劝告不予理睬，往
往干出一些力不从心、违
背意愿的事。所以，为了自
己和家人幸福，尊重生命，
珍惜生命，切忌酒后开车。

3 超速驾驶易出事故

夜间，道路上行驶的
机动车相对较少，为一些
习惯开快车、英雄车或者
急着赶路的驾驶员“创造”
了条件，一些驾驶员为此

“兴奋不已”，开起车来，油
门猛踩，车速狂飚，好不风
光，而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就会惊慌失措，不能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事故
发生。一些客运车辆驾驶
员，常常抱着“多拉快跑”
的赚钱理论，玩命地开快
车，想着尽快到达目的地，
多拉一些乘客。为了利益，
一些客运车辆业主、司机

早把“安全就是利润”、“安
全就是效益”的理念抛之
脑后了。殊不知，“十次肇
事九次快”，交通事故的发
生总是或多或少地伴随着
车辆超速，驾驶员失去对
车辆的有效控制。

记者针对超速行驶采
访了出租车司机刘先生，
他说出了自 己 的 想 法 ：

“夜班的时候我开车会比
白天快一些，更加顺畅的
道路环境肯定不会再慢
慢悠悠地开，所有的出租
车司机都会这样，这是普
遍现象，不过我不会不要

命地开快车，快也只是比
白天拥堵的情况下稍微提
速，安全是最重要的，职责
所在，我必须为他人以及
我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像
滨海路限速是60km/h，驾
驶者很有可能是超速行
驶，不然根据惯性来说，
受害人不会被撞出那么
远的距离。还有就是，不
管是酒驾还是超速行驶，
在肇事后绝不能逃逸，现
在监控设备以及科技刑
侦能力那么厉害，想跑根
本不可能，一旦逃跑事件
性质就变了。”

4 交通陋习

隐患多

安全意识淡薄，交通陋
习在交通事故中所占比例相
当大。在夜间的行人不顾左
右车辆，随意穿越马路，或
在其他车道无序行走；骑自
行车、电动车的占道行驶、
逆行、违法搭人；驾驶摩托
车不戴头盔、超速超载等违
法现象，屡见不鲜。另外，各
种 车 辆 随 意 停 放 ，随 意 调
头，随意急刹车，车辆出现
故障停车修理时不设置示意
标志，还有乱用灯光等现象
也时常可见。

这些交通陋习极易引发
交 通 事 故 ，以 乱 用 灯 光 为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
十八条第五项规定：“夜间
会车应当在距相对方向来车
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在窄
路、窄桥与非机车相会时应
当使用近光灯。”但个别驾
驶者往往在会车时不按规定
关闭远光灯，有的甚至凭借
车灯强的优势，把对方灯光
压住，迫使对方让道，这种
做法极易造成事故的发生。

成先生对此告诉记者：
“ 夜 间 行 车 必 须 要 看 清 楚
路 ，对 面 来 车 不 能 开 远 光
灯 ，有 驾 驶 经 验 的 人 都 知
道，如果开着远光灯行驶，
自己的车前视线是清晰了，
但会给对面的司机造成视觉
上的盲区，极易酿成交通事
故。”

记者采访行人张先生，
他道出了自己的担忧：“现
在不管是行人还是车主，普
遍的安全意识不强。对行人
来说，很多都有依赖心理，
认为汽车有人操纵，即使自
己不让路，汽车也不可能，
甚至是不敢撞到自己，看到
汽车或听到喇叭声，甚至汽
车已驶到跟前，也不避让，
更甚者直接对汽车不予理
会；有的人虽然避让一下，
但并不考虑避让的效果，使
车仍然无法通过。对车主来
说，就是想着‘宁抢半分，不
等一秒’，车辆遇到人行横
道不愿减速让行，完全不顾
马路上的行人，总想着我就
不信你不怕死不让路。正因
如此，交通事故不断，针对
夜间上路，必须要从各个方
面想出对策，减少夜间交通
事故悲剧的发生。”

专刊记者 于凤丹

9月8日晚上7时许，烟台莱山区滨海路裕豪酒店东侧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受害人是一位老者，他从斑马线被撞出数十米
远，经抢救无效死亡。由于夜间视线不好，造成了夜间道路交通
事故危害性大、破坏力强、死伤率高，夜间一旦发生道路交通事
故，往往造成车辆严重损坏、人员非死即伤的重大危害。

由于受夜间光线差、照明不良、行驶不当及其他多种因素
影响，发生在夜间的交通事故比例也在不断上升，尤其是重特
大道路交通事故出现几率多，那么夜间事故多发的原因具体有
哪些呢？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作为驾驶员，首先，要有良好
的驾驶习惯，杜绝酒驾、开快车、疲
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从自身做
起，切实把夜间行车的车速控制下
来，开车时保持注意力集中，切勿

“走马观花”。其次要注意车辆的检
查，及时了解车辆健康状况，绝不
带病出车。从各方面保证行车秩序
和安全，最大限度地降低交通事故
发生的可能性。

作为行人，夜间过马路需要谨
慎观察，老人或者儿童更应加倍小
心，年纪大的老人普遍缺乏交通安
全意识，儿童因其心智发育不成
熟，过马路时常会不管不顾，加大
了事故发生的可能。作为年轻人，
看到斑马线上老人或儿童不文明
的过马路行为时，不应一味指责，
应加以劝告，从自身做起，在自己
遵守交规的同时也应给家里的老
人和儿童灌输交通安全知识，让他
们养成过马路时细心观察、驻足观
望的好习惯。珍惜自己的生命，珍
惜他人的生命。

夜间出行
市民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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